
行政院已核定 105 年度全民健康保險費率，其中一般保險費費率調

降為 4.69%、補充保險費費率調降為 1.91%， 

另提高 4 項補充保險費的扣繳門檻由 5千元至 2萬元。 

衛生福利部新聞公告 http://www.nhi.gov.tw/Resource/Urgent/1050101.pdf 

提醒您，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若您有款付給校外人士之工作費、鐘

點費或臨時工資(彙報 50 之兼職所得)且金額大於基本工資(目前為

20,008 元(含))， 

演講費(彙報 9B 所得)、律師代書執行業務所得(彙報 9A 所得)，金額

大於 20,000 元(含)者，要記得代扣二代健保 1.91%補充保費！ 

 


